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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25           股票简称：长园集团          编号：2017113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及其他业务提供担

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湖南中锂新材料有限公司（下称：中锂新材）、上海和鹰融资

租赁有限公司（下称：和鹰租赁）。 

● 本次担保金额：为中锂新材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总额为人民币 5,000 万元的担

保；为和鹰租赁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闵行支行申请授信人民币 3,000 万元提供担

保，为和鹰租赁以存量融资租赁资产与日立商业保理（中国）有限公司开展人民

币 2,500 万元保理业务提供担保。 

●截至 2017 年 8 月 31 日，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103,185 万元（不含本次

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3.81%，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6.61%。其中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88,185 万元，占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1.81%，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担保。 

●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积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7 年 9 月 18 日召开了第

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会议应到董事 9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 7人，公司

副董事长吴启权先生、独立董事秦敏聪先生因公出差，分别书面委托董事倪昭华

女士、独立董事杨依明先生代为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为控股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及其他业务提供担保的议案》。为了满足生产经营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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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中锂新材向中国建设银行常德德山支行申请人民币 5,000 万元的项目贷款，

期限三年，用于采购生产设备等固定资产投资，同意公司为中锂新材就前述项目

贷款提供担保。和鹰租赁为业务发展需要，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闵行支行续授信

人民币 3,000 万元，期限一年；以存量融资租赁资产与日立商业保理（中国）有

限公司开展人民币 2,500 万元保理业务，期限一年。取得的资金用于开展对采购

长园和鹰自产设备的融资租赁业务。同意公司为和鹰租赁就上述业务提供担保。 

独立董事就上述担保事项发表了独立董事意见。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公司名称：湖南中锂新材料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项效毅 

注册资本：26,335 万元 

经营范围：锂离子电池隔膜及透膜的生产与销售；锂离子电池隔膜生产线设

备及附属设施的销售。 

与上市公司的关系：中锂新材系公司控股子公司 

中锂新材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 

 2016 年（经审计） 2017 年 1-7 月（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97,060.05 131,690.93 

净资产 48,043.02 54,281.37 

营业收入 17,484.31 34,614.02 

营业利润 2,121.96 7,169.80 

净利润 1,927.60 6,226.86 

资产负债率 49.50% 58.78% 

 

（二）公司名称：上海和鹰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尹智勇 

注册资本：20,000 万元 

经营范围：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租赁财产的

残值处理及维修；租赁交易咨询和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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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市公司的关系：和鹰租赁系公司控股子公司 

 

和鹰租赁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 

 2016 年（经审计） 2017 年 1-7 月（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9,058.62 26,829.46 

净资产 19,739.27 19,948.96 

营业收入 739.26 1,196.04 

营业利润 53.79 163.34 

净利润 37.79 210.09 

资产负债率 32.07% 25.65%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待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实际贷款发生时再签订相关协议。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为控股子公司中锂新材、和鹰租赁提供担保是为其生

产经营所需，符合集团整体发展战略；且被担保方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可以

及时掌握其资信状况，公司拟同意为中锂新材向中国建设银行常德德山支行申请

人民币 5,000 万元的项目贷款提供担保；为和鹰租赁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闵行支

行申请授信人民币 3,000 万元提供担保；为和鹰租赁以存量融资租赁资产与日立

商业保理（中国）有限公司开展人民币 2,500 万元保理业务提供担保。 

独立董事意见：公司严格遵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认真贯彻落实《关

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

发 2003〕56 号）和《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

120 号）的规定，严格控制对外担保风险，公司为控股子公司中锂新材、和鹰租

赁提供的担保属于满足该控股子公司生产经营和资金合理利用的需要，担保决策

程序合法、合理，并及时履行相关的信息披露义务，没有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五、担保累计金额及逾期担保的累计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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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7 年 8 月 31 日，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103,185 万元（不含本

次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3.81%，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6.61%。其中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88,185 万元，占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1.81%，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九月十八日 


